


質詢事項全文
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應對台股市值及成交量大幅成長，注意有價證券和處置有價證券的相關規定與標準調整之必要性及方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5年3月18日院臺專字第115000353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5-2-1）

鍾委員就應對台股市值及成交量大幅成長，注意有價證券和處置有價證券的相關規定與標準調整之必要性及方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為提醒投資人審慎評估投資決策及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依其市場別分別訂定「公布或通知注意交易資訊暨處置作業要點」（下稱「注意處置要點」）及其相關注意暨處置標準：

(一)兩單位於每日收盤後，對於上市櫃有價證券有達「注意處置要點」第4條第1項所列14款異常標準者（包括漲跌幅度、成交量、週轉率、集中度、本益比、股價淨值比、券資比、溢折價百分比、借券賣出、當日沖銷百分比等），公告為「注意股票」及揭露相關交易資訊，以提醒投資人注意交易風險。

(二)前開14款所列異常情事，如屬前1至8款情形且短期間多次發生者，兩單位即進一步依該要點第6條公告為「處置股票」並採行分盤交易、預收款券、限制信用交易等措施；如屬第9至13款情事者，僅依前項公告「注意股票」並揭露交易資訊，不會對其交易採行處置措施。

二、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於113年已因應我國資本市場規模擴大、台股指數逾2萬點，將原「單一價差」標準（最近6個營業日起迄兩個營業日之收盤價價差達100元（上市）/70元（上櫃，修正調整增加「依股價級距增加價差標準」之彈性標準（上市：收盤價每增加500元增加25元之價差標準/上櫃：每增加300元增加15元之價差標準）。金管會並已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持續注意我國資本市場結構與股價水準之變化情形，適時研議檢討因應。

三、另為維護資本市場穩定性暨保障投資人權益，金管會係於「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8條第1項第13款規定，發行公司於申報日前1個月「股價變化異常」者，金管會得退回其募資案件，並規範其認定標準係指公司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列屬「處置股票」之情形，並排除公司若營業收入、營業淨利及稅前純益較去年同期及前一季大幅成長，且募集資金係用於購置固定資產、收購同行業公司股權等長期實質發展用途，及公司董事、大股東等內部人未參與股價炒作，且與同行業類股比較，股價波動屬正常範圍者，得不退回其募資申報案件；以兼顧公司正常營運資金需求。



